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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83     证券简称：光环新网     公告编号：2022-004 

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并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

请授信额度的议案》和《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授信及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智达云创（三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达云创”）

因燕郊绿色云计算基地三四期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或“燕郊三四期项目”）

建设需要，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

廊坊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97,000 万元的贷款，期限不超过 10 年（最终以

银行实际审批的贷款额度为准）。智达云创拟以其拥有的坐落在河北省三河市燕

郊高新区创意谷街 454号的不动产（权证号：冀（2019）三河市不动产权第 0030347

号、冀（2021）三河市不动产权第 0028986 号、冀（2021）三河市不动产权第

0028984 号、冀（2021）三河市不动产权第 0028983 号、冀（2021）三河市不动

产权第 0028981 号、冀（2021）三河市不动产权第 0028978 号、冀（2021）三河

市不动产权第 0028977 号、冀（2021）三河市不动产权第 0028975 号、冀（2021）

三河市不动产权第 0028974 号、冀（2021）三河市不动产权第 0028980 号）及该

项目在建工程和机器设备为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以该项目所产生的应收账款

为上述借款提供质押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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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按照对智达云创持股比例（65%）为其上述银行贷款提供无限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担保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上述借款到期之日另加三年。同

时，智达云创其他股东王禹方、石凤红将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比例无限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智达云创是公司燕郊三四期项目实施主体，该项目总投资为 298,600 万元，

可提供 15,000 个机柜服务。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全部主体结构封顶，进入机

电施工阶段，项目有序推进，部分机柜已交付客户使用。本次贷款将用于该项目

后续建设，有利于该项目的持续推进及运营产生。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和《对外担保管

理制度》等法规及制度的规定，本次智达云创向银行申请授信并由公司为其提供

担保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事项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智达云创（三河）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082MA0DUC1NXE 

法定代表人：李重阳 

成立日期：2019 年 7月 16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燕郊高新区创意谷街 454 号 

经营范围：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因特网数据中心业务和第二类增值电信

业务中因特网接入服务业务；信息系统集成；三维多媒体集成；智能系统集成；

网络建设；网络信息咨询、服务（不含金融及类金融类）；自有商业房屋、厂房、

场地租赁；物业管理、物业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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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智达云创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智达云创 65%股权，王禹

方持有 33.95%股权，石凤红持有 1.05%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金额单位：万元 

科目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79,433.37  64,790.11  

负债总额 97,905.03  49,659.47  

净资产 81,528.34  15,130.64  

科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营业收入 5,848.89  2,012.59  

利润总额 1,198.52  1,571.14  

净利润 897.70  1,194.76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被担保人智达云创财务状况稳定，经营情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满足智达云创的业务发展需要，保证燕郊三四期项目顺利实施，公司按照

对智达云创持股比例（65%）为智达云创向浦发银行廊坊分行申请人民币 197,000

万元贷款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担保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上述借

款到期之日另加三年。同时智达云创其他股东王禹方、石凤红按出资比例提供同

等比例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向银行

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和《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智达云创向浦发银行廊坊分行申请贷款，由公司按照持股比例提

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主要为满足燕郊三四期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公司业务发

展需要。燕郊三四期项目目前已有部分机柜交付客户使用，全部达产后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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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 个机柜服务能力，偿债能力较强，财务风险可控。本次智达云创向银行

申请授信，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事项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同时智达云创以其拥

有的土地使用权及该项目在建工程和机器设备为上述借款提供抵押担保，以该项

目所产生的应收账款为上述借款提供质押担保，智达云创其他股东王禹方、石凤

红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比例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风险可控且公平、合理，

未损害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 

本次授信的最终用款金额将根据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确定，董事会授权

董事长耿殿根先生代表公司与浦发银行廊坊分行签署有关合同、协议、凭证等各

项法律文件，授权李重阳代表智达云创与浦发银行廊坊分行签署有关合同、协议、

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 

五、独立董事意见 

智达云创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是燕郊三四期项目实施主体，目前已有部分机

柜交付客户使用，项目进展顺利，达产后预期经济效益良好，具有偿债能力。同

时智达云创以其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及该项目在建工程和机器设备为上述借款提

供抵押担保，以该项目所产生的应收账款为上述借款提供质押担保，智达云创其

他股东王禹方、石凤红将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比例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

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担保行为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

成不良影响，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公司章程》和《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法规及制度的要求，担保风险可控，

未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产生不良影响。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按照持股比例为智达云创向浦发银行廊坊分行申请

贷款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担保协议生效之日起至上述借款到

期之日另加三年。 

六、累计获得授信额度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已获得的尚在有效期内的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812,914.78 万元（含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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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提供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250,050 万元，占 2020

年末公司经审计总资产的 18.46%，占 2020 年末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27.05%。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的情形，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八、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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